抚顺市汽车驾驶员执业教育管理中心

公开办事相关内容

    一、单位名称：抚顺市汽车驾驶员执业教育管理中心

二、单位职责

1、负责抚顺地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管理。

2、负责抚顺地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的行业管理。

3、负责抚顺地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培训及行业管理。

4、负责市交通系统职工教育。

三、工作制度

1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开业审批制度。

2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培训及管理制度。

3、收费管理制度。

4、政务公开工作制度。

5、中心工作人员十不准。

6、中心交通行政执法“九禁止”、“九不准”。

7、文明服务用语、忌语制度。

四、服务范围

抚顺市所辖区域。

五、服务承诺

1、对各类举报、投诉，3日内给予处理并答复当事人。

2、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在其考试成绩合格公布10日内颁发相应从业资格证书。

3、按照交通部教学考试大纲进行各类从业人员培训及考试。

4、对申办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、教练场经营者，必须按规定时限答复申办者。

六、收费项目的依据、标准及收缴办法

1、初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鉴定费：50元/人，依据：辽宁省物价局、财政厅辽价函（2007）42号文件。

2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培训考试费，按照不同类别收取不等费用。依据：辽宁省物价局、财政厅辽价函（2007）43号文件。

七、便民服务电话

1、初学驾驶员培训：2866609

2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：2866612  2866615  2866619

3、监督电话：2866601  2866605

办公地址：抚顺市新抚区武功街甘泉路西段

邮编：113008

电子邮箱：jgzxguoxin@163.com

